
昭通市第一人民医院关于配送商遴选通知
集中配送参选企业 ：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关于进一步推广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经验的若干意见>的通知》（厅字〔2016〕36号）、2016年12月26日国家卫计委等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在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采购中推行“两票制”的实施意见(试行)的通知》(国医改办发〔2016〕4号)；2017年8月16日，省政府印发了《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十三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的通知》（云政发〔2017〕51号）及2017年7月31日云卫药政发〔2017〕2号《关于印发云南省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采购“两票制”的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云南省《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药品生产流通使用政策的实施意见》（云政办发〔2017〕107号）精神，顺应城市公立医院药品和医用耗材供应保障体制改革，规范医院药品和医用耗材采购、使用管理及药品生产流通企业销售行为，经研究决定，对愿意参与到我院药品和耗材集中配送的企业组织公开遴选考核，并在医院推行“政府主导、公开确定、集中配送、合同管理”为主要模式的药品集中配送，通过药品集中配送，减少中间流通环节，遏制医药购销活动中的商业贿赂，保证药品质量安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考核集中配送企业目的

遵循国家药品、医用耗材管理政策不变、省级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挂网药品价格不变（低价药和妇儿急救药物以实际成交价为准；高值耗材供货价格不得高于阳光采购平台的参考价）、医院医疗用药和耗材选择权不变“三个不变”的前提，围绕“预防腐败、惠民、增效”的工作目标，通过对我市城市公立医院药品和医用耗材配送企业的考核，选择优秀配送企业作为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配送商，承担昭通市第一人民医院用药的集中配送任务，确保群众用药安全。

二、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配送含义

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配送，是指在坚持“医院药品和医用耗材采购院长（医院药事管理委员会）负责制”、不改变医院对药房所有权的情况下，委托企业对医院使用的药品、医用耗材进行集中配送。即保持医院法人地位、产权、人事关系、管理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将药剂科所需药品、医用耗材委托给经营能力强、质量信誉好、网络体系健全、配送能力和品种供应实力雄厚的大型药品流通企业进行集中配送，集中配送企业负责医院全部药品、医用耗材的采购、配送、储存的事务。

三、考核集中配送企业对象

截止日期前，有意向参选昭通市第一人民医院药品和医用耗材配送工作并递交方案书的企业。

四、考核集中配送企业原则

（一）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二）政府主管部门报备、公开确定、选优选强，在有愿意参与到昭通市第一人民医院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配送工作的配送企业中，选择一家综合实力最强的企业作为昭通市第一人民医院集中配送企业，中选企业负责对医院所有药品（中药饮片、毒麻药品、一类精神药品、放射性药品及毒性药品除外）和医用耗材进行配送服务工作。

（三）提高配送率，保障药品、医用耗材供应的原则。

五、考核集中配送企业方式

（一）医院组织对外合作领导组考核集中配送企业，选择一家配送企业，负责医院所有药品（除中药饮片、毒麻药品、一类精神药品、放射性药品及毒性药品除外）和医用耗材的集中配送。

（二）拟定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配送合同或协议。明确集中配送企业与医院的职责、义务和权利等具体事项。医院（甲方）、集中配送公司（乙方）双方共同签订《昭通市第一人民医院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配送购销协议书》。

（三）成立昭通市第一人民医院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配送企业专家考核组。其职责为：根据国家和云南省相关政策法规及昭通市卫计委相关文件要求，明确考核项目和标准，进行审核、评审打分，根据优胜劣汰原则选择考核得分最高的企业拟作为医院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配送企业报批。

六、有关事项

请医院参选配送的企业：                     ，于2018年1月2日下午17：00分之前，务必将下列材料递交到昭通市第一人民医院对外合作领导组办公室，超过规定时间未提交的，视为自动放弃我院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配送企业遴选资格。

（一）营业执照正本及副本原件及复印件，以及企业最近一年信息公示年度报告。

（二）2016年税务部门出具的纳税申报表和完税证明。

（三）企业申报批准的仓储面积（含冷库）证明材料（包括场地租赁合同或自有凭证复印件）。

（四）自有车辆数量证明材料（自有车辆行驶证复印件），自有车辆行驶证需与企业名称一致。

（五）药品经营许可证原件及复印件。

（六）能证明企业建立合规管理体系的相关材料。

（七）能证明企业信誉的其他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八）参选企业提供的文件资料应用不褪色的材料书写或打印，建议采用双面打印，由参选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委托代理人签字的文件资料应附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参选企业文件应尽量避免涂改、行间插字或删除，资格证明材料的复印件应是清晰可辨的

（九）文件装订要求

参选企业提供的文件正本1份，副本3份，分别装订成册（不得采用活页夹），编制目录及页码。封面标明“正本”、“副本”字样以及项目名称（昭通市第一人民医院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配送商遴选项目）、参选企业名称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代表或委托代理人签字、联系电话。密封口处应加盖公章。副本可由正本复印而来（加盖红章），当副本与正本不一致时，以正本为准。

昭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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